
连云区城管局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和检查依据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备注

1
对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处置的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57号）
    第二十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
务：
    （一）按照环境卫生作业标准和作业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清扫、收运城市
生活垃圾；
    （二）将收集的城市生活垃圾运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认可的处理场所；
    （三）清扫、收运城市生活垃圾后，对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及时保洁、复位，清理
作业场地，保持生活垃圾收集设施和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四）用于收集、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的车辆、船舶应当做到密闭、完好和整洁。  
    第二十八条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的企业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标准，处置城市生活垃圾； 　　
    （二）按照规定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废渣、粉尘等，防止二次污
染； 　
    （三）按照所在地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接收生活垃圾； 　
　  （四）按照要求配备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设备、设施，保证设施、设备运行良好； 　
    （五）保证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站、场（厂）环境整洁； 　　
    （六）按照要求配备合格的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 　　
    （七）对每日收运、进出场站、处置的生活垃圾进行计量，按照要求将统计数据
和报表报送所在地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八）按照要求定期进行水、气、土壤等环境影响监测，对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
性能和环保指标进行检测、评价，向所在地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报告检测、评
价结果。
    第四十五条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的企业不履行本办法第二十
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不履行本
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义务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2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

【部门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
    第七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第八条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文件。         
    第二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 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
置核准文件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位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
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
    （二）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 



2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六十三条第二款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等固体废物，并按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     
    第三款 工程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
垃圾。     
    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四）工程施工单位擅自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或者未按照规定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      
    第二款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单位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五项、第七项行为之一，处一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条第一款　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物料
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
    第一百一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运输煤炭、垃圾、渣土、砂石、土方、灰浆等
散装、流体物料的车辆，未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施防止物料遗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车辆不得上道路行驶。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六十一条第二款  运输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车辆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措
施，防止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抛撒滴漏，造成扬尘污染。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
府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运输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车辆的监
管，规范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处置作业，依法查处抛撒滴漏行为。
    第九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的车



2 对建筑垃圾处置的行政检查

【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款  建设单位需要处置建筑垃圾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工程开工
前向当地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建筑垃圾消纳场地
的设置应当经当地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规章】《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
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第十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不得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第二十条第一款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款：
   （三）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
    第二十条第二款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300O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个人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
为之一的，处20O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处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
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3
对市容环卫责任人履行市容
环卫责任情况的行政检查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的主要街道、广场和公共水域的环境卫
生，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居住区、街巷等地方，由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  　　 
    第二十四条 飞机场、火车站、公共汽车始末站、港口、影剧院、博物馆、展览
馆、纪念馆、体育馆（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由本单位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五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划分的卫生责任区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六条 城市集贸市场，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专人清扫保洁。各种摊点，由
从业者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七条 城市港口客货码头作业范围内的水面，由港口客货码头经营单位责
成作业者清理保洁。 在市区水域行驶或者停泊的各类船舶上的垃圾、粪便，由船上
负责人依照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可以并处警告、罚款：     
    （五）不履行卫生责任区清扫保洁义务或者不按规定清运、处理垃圾和粪便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第九条第二款  市容环卫责任人应当保持责任区内地面干净、立面整洁、设施完
好，具体要求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市容环卫责任人不履行市容环卫责任，未
保持责任区内地面干净、立面整洁、设施完好的，由设区的市、县（市、区）城市管
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
下罚款。



4
对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

使用性质的行政检查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令第100号发布，根据国务院
令第588号、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
    第八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等共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十四条　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规划和建设，由该单位自行负责，城市人民政府
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检查，并给予技术指导。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性质或者破坏绿化
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  城市绿化建设必须按照城市规划进行。城市规划确定的绿地，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
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城市规划调整需要变更城市绿地的，必须征求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
主管部门的意见，并补偿重建绿地的土地和费用。
    第二十四条　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对违反已批准的绿化规划，缩小绿地面积的单位和个人，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
（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并处每平方米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5 对砍伐城市树木的行政检查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令第100号发布，根据国务院
令第588号、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
    第二十条  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
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
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
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损失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应当给
予治安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



6 对迁移古树名木的行政检查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令第100号发布，根据国务院
令第588号、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
    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
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对城市古树名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建立古树名木的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养护管理。在单位管界内
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者居民负责养护，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古树名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同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授权的单位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
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
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砍伐、擅自迁移古树名木或者因养护不善致使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
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　 城市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
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
统一管理和组织养护。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砍伐或者迁移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迁移的，必须由所在地
的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
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规定报上级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
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害，可以并处损失费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应当给
予治安处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对临时占用绿地审批的行政

检查

【行政法规】《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国务院令第100号发布，根据国务院
令第588号、国务院令第676号修订）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
地，应当限期归还。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
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二十七条  未经同意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
主管部门责令限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占用的城市绿化用
地，应当限期归还。
    因城市规划调整需要变更城市绿地的，必须征求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
主管部门的意见，并补偿重建绿地的土地和费用。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原因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建
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在规定期限内恢
复原状。
    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以并处所占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8

对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
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
贴宣传品手续情况的行政检

查

【行政法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6月28日国务院令第101号，
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
    第十一条第二款  大型户外广告的设置必须征得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同意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第二款  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张挂、张贴宣传品等，须经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
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
告，影响市容的；
【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苏省广告条例》
     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  建造用于发布户外广告的专用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
置规划，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不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的，
有关审批部门不得批准。
    第二款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和建制镇的建成区内户外广告
设施的设置管理工作。
    第三十条第一款 建造用于发布户外广告的专用设施，应当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
划，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不符合户外广告设置规划的，有关
审批部门不得批准。 
    第三十一条  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者应当加强检查、维护，保证户外广告设施牢
固、安全。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预警时，设置者应当及时对户外广
告设施进行安全检查，采取加固等安全防范措施。 
    对残损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者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拆除。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有关审
批部门责令设置者限期改正或者拆除，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的，有关审批部门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设置者拒不
拆除的，由有关审批部门依法拆除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由有关审
批部门责令设置者限期改正或者拆除，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法律
、法规没有规定的，有关审批部门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设置者拒不


